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2－015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持瑞丰银行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主体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明牌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明牌卡利罗”） 

增持标的名称：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瑞丰银行股份”） 

增持方式及金额：计划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增持瑞丰银行

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2000万元 

存在风险：增持股份价值下跌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

险 

2022年 4月 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明牌

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卡利罗”）增持浙江绍兴瑞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瑞

丰银行股份”）。具体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概述 

    1、 增持主体：浙江明牌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前，



 

 

明牌卡利罗持有瑞丰银行股份 58,638,405 股，占其总股本的 3.88%；

拥有瑞丰银行 4.18%的股份表决权。 

    2、增持目的：长期持有瑞丰银行股份，进一步提高持股比例 

3、增持股份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4、增持股份种类：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A 股股票 

    5、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 

    6、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7、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增持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5 年 1 月 28 日  

    3、目前总股本：1509354919 股 

    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笛扬路 1363 号  

    5、法定代表人：章伟东  

    6、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

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上述业务不含外

汇业务）；从事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外汇拆



 

 

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结汇、售汇

等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经营状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8.68 

贷款总额 850.34 

负债总额 1230.51 

存款总额 1003.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135.73 

营业收入 33.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 

三、增持股份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并长期持有瑞丰银行股份，进一步提高持

股比例，符合公司发展规划。本次增持股份所有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目前资金充裕，不会影响主营业务发展。 

四、增持股份计划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1、增持股份价值下跌风险：虽然瑞丰银行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

但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监管政策、资本市场走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瑞丰银行的经营业绩可能未达预期，股价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波动，

可能导致公司所持股份价值下跌的风险。 

2、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瑞丰银行股价波动可能导致

增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和增持金额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增持金额严格按照董事会审批 

权限内的额度进行操作。 

2、公司将根据证券市场环境的变化，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工作， 

及时调整增持策略及规模，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措施，严控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增持股份事项进行审计监督，对增持股份事 

项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明牌卡利罗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瑞丰银行股份，进

一步提高持股比例，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本次增持股份所用资金为

自有资金且公司就增持股份事项建立了有效措施，风险可控。公司在

审议相关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明牌卡利罗增持瑞丰银行股份。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实施增持计划相

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